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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

赵英民副部长赴俄罗斯出席

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

在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，中俄友好、和平

与发展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委员会）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2017 年 7 月

4 日在莫斯科召开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与

会的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、中俄媒体和企业界代表。

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方主席戴秉国和俄方主席季托夫共同主

持，中俄双方各理事会负责人出席会议。赵英民副部长作为委员

会生态理事会中方主席出席全体会议并发言。

赵英民副部长发言中指出，中方高度重视与俄方开展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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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领域合作。中俄生态理事会自成立以来，合作有序推进，开展

了环保政策法规和环境治理技术交流。习近平主席在“一带一路”

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、建立“一

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际联盟，为进一步拓展中俄双方生态环境领

域合作指明了方向。作为生态理事会中方主席，愿与俄方主席一

道，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和委员会要求，紧密结合两国生态环保

重点工作，推动民间务实环保合作，深化两国环保技术交流和产

业合作，为促进两国绿色发展作出贡献。

自 2006 年以来，中俄两国在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合作分

委会框架下，围绕污染防治与应急联络、跨界水体水质监测与保

护、跨界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卓有成

效的合作，得到了双方领导人的高度肯定，也受到了两国边界地

区人民的欢迎。在此基础上，双方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欧亚经

济联盟对接框架下积极探讨深化和拓展合作，业已商定固体废物

处理作为新增合作领域。此外，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、金砖国家、

欧亚经济论坛等多边和区域机制下也开展了友好交流与务实合

作，为双边合作构成了有益补充。官方合作已初步呈现出多领域、

跨平台、全方位的合作趋势，日渐拓展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周边环

保合作典范。

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是两国元首于 1997 年倡议成立

的民间友好组织，今年是委员会成立 20 周年。其宗旨是加强两国

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传统友谊，促进睦邻友好合作，巩固和扩大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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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关系的社会基础。生态理事会是该委员会下设的 16 个理事会之

一。在中俄两国官方环保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进展情况下，委员会

适时增设生态理事会，推进民间环保合作为呼应、丰富、补充和

支持官方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和新维度，为双方企业合作搭建了合

作机制和平台。

下一阶段，生态理事会要积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和委员会相

关要求，近期拟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调整理事会中方成员，建议

会同国资委组织部分环保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代表参与理事会，吸

收具有区位优势和合作基础的地方环保部门和环保产业协会、有

关金融机构参与；二是适时举行生态理事会中俄双方全体会议，

商议优先合作领域争取早期收获；三是配合俄方办好今年下半年

固体废物专题研讨会，邀请中方企业参与，以增加对俄方需求和

市场的了解；四是考虑发挥好理事会作用，为我国企业参与“一

带一路”建设项目合作提供政策指导和咨询服务。

生态理事会副主席、国际司司长郭敬陪同赵英民副部长赴俄

参会。


